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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教总提出以下建议供政府考虑和采取积极行动处理之。 

 

1.1 建议教育部恢复各源流小学数理科只以母语教学和考试建议教育部恢复各源流小学数理科只以母语教学和考试建议教育部恢复各源流小学数理科只以母语教学和考试建议教育部恢复各源流小学数理科只以母语教学和考试 

 

事实证明，在小学以英文教数理科既导致数理科水准滑落，又不能提升英文水

准。因此本会建议教育部重新检讨在各源流小学实行以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并立

即在各源流小学恢复数理科只以母语教学和考试。   

 

1.2 建议教育部制定一套妥善和全面的师资培训计划建议教育部制定一套妥善和全面的师资培训计划建议教育部制定一套妥善和全面的师资培训计划建议教育部制定一套妥善和全面的师资培训计划，，，，解决华小缺乏合格教师的解决华小缺乏合格教师的解决华小缺乏合格教师的解决华小缺乏合格教师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本会建议教育部以专业、透明和制度化的方式，来制定一套妥善和全面的师资培

训计划，根据所需的科目培训足够的合格教师，以全面解决已经拖延数十年的华

小师资短缺问题。 

 

为此目的，教育部应该接受华文独立中学高中统考文凭为进入师训学院或大学教

育系的资格之一。 

 

1.3 建议教育部落实一个规划和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合理制度建议教育部落实一个规划和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合理制度建议教育部落实一个规划和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合理制度建议教育部落实一个规划和增建各源流学校的合理制度 

 

本会建议教育部当局检讨并修订有关的学校规划指南，建立一个包括华小和淡小

的各源流学校增建制度，为所有源流小学提供学校保留地和发展拨款，以在各个

住宅区兴建当地居民所需要的小学。 

 

1.4  建议教育部加速完成已获批准增建和搬迁的华小建议教育部加速完成已获批准增建和搬迁的华小建议教育部加速完成已获批准增建和搬迁的华小建议教育部加速完成已获批准增建和搬迁的华小 

 

本会建议教育部确保所有已经获准增建和搬迁的华小，能够在第 9 大马计划的执

行期间内（2006-2010年）早日建竣和启用。 

 

为此目的，教育部 2004 年所规定的华小迁校条件，应给予废除，以消除此项特为

搬迁华小设置的阻碍。 

 

教育部也应加快行动，以使雪兰莪州白沙罗华小原校，能够在今年下半年或最迟明

年初就可以作为一所华小进行运作，解决当地华裔学生要就读母语学校的困难。 

 

1.5  建议教育部增加在第建议教育部增加在第建议教育部增加在第建议教育部增加在第 9大马计划下增建华小的数量大马计划下增建华小的数量大马计划下增建华小的数量大马计划下增建华小的数量 

 



根据本会的调查估计，雪隆巴生河流域、柔佛州新山县和槟城州仍缺乏 132 所华

小。因此，本会建议教育部尽快进行增建华小，以解决此一严重的短缺问题。 

 

1.6  建议教育部按比例来公平增加华小建议教育部按比例来公平增加华小建议教育部按比例来公平增加华小建议教育部按比例来公平增加华小、、、、淡小淡小淡小淡小、、、、宗教学校和教会学校在第宗教学校和教会学校在第宗教学校和教会学校在第宗教学校和教会学校在第 9大马大马大马大马

计划下的发展拨款计划下的发展拨款计划下的发展拨款计划下的发展拨款 

 

本会建议教育部在进行第 9 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时，根据学生人数和发展需求，增

加华小、淡小、宗教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发展拨款，以公平对待这类学校。 

 

1.7  建议教育部废除和停止执行法外立法的建议教育部废除和停止执行法外立法的建议教育部废除和停止执行法外立法的建议教育部废除和停止执行法外立法的““““全津贴学校全津贴学校全津贴学校全津贴学校””””和和和和““““半津贴学校半津贴学校半津贴学校半津贴学校””””的的的的 

区分区分区分区分 

 

本会认为教育部应废除由教育部官员自己拟定的 1998 年 1 月 14 日关于政府资助

学校扩建或增建的行政指南，以及取消该指南将政府资助学校划分为所谓“全津

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法外立法的区分。 

 

1.8  建议教育部建议教育部建议教育部建议教育部确保华小董事顺利获得注册和注册证确保华小董事顺利获得注册和注册证确保华小董事顺利获得注册和注册证确保华小董事顺利获得注册和注册证 

 

《1996年教育法令》第 88条文规定，每一位作为某所教育机构的董事，必须注册

成为该教育机构的董事。教育总监也于 2007 年 10 月 9 日发出通知给所有州教育

局，指示他们必须尽快处理学校董事申请注册之事，及早日发出学校董事注册证

给合格的申请者。因此，教育部应采取有效行动，对付那些阻挠学校董事获得注

册证的公务员。 

 

1.9 建议教育部确保学校建议教育部确保学校建议教育部确保学校建议教育部确保学校 Akaun SUWA 的透明度及华小董事长签署支票和文件的透明度及华小董事长签署支票和文件的透明度及华小董事长签署支票和文件的透明度及华小董事长签署支票和文件

的权力的权力的权力的权力 

学校董事会作为学校的管理机构，根据《1996 年教育法令》的条文，必须确保该

校的财产或金钱，获得恰当的管理。因此，教育部应尽快发出指示，规定学校私

立户头有关支票和文件必须有学校董事长的签署，董事会可以不受阻挠地审查学

校私立户头，并且严厉处罚任何阻挠学校董事会执行这些任务的公务员。 

 

1.10  议教育部明确规定议教育部明确规定议教育部明确规定议教育部明确规定《《《《2004年学校食堂管理指南年学校食堂管理指南年学校食堂管理指南年学校食堂管理指南》》》》不适用于政府资助学校不适用于政府资助学校不适用于政府资助学校不适用于政府资助学校 

 

为维护政府资助学校董事会管理学校的法定权力，本会建议教育部发出指示，明

确规定《2004 年学校食堂管理指南》只适用于国小等政府学校，但不适合用于华

小、淡小和教会学校等政府资助学校。 

 

1.11 议教育部为华文独立中学提供固定的年度拨款议教育部为华文独立中学提供固定的年度拨款议教育部为华文独立中学提供固定的年度拨款议教育部为华文独立中学提供固定的年度拨款，，，，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本国的华文独立中学，作为非营利的教育机构，长期以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无

数的人才。本会建议教育部给予协助，在教育部常年财务预算中，为华文独立中

学提供固定的年度拨款。 

 



本会也建议政府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的统考证书，接受统考证书作为进入国立大专

和教师教育学院/师训学院就读的资格之一。 

 

1.12 议教育部豁免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报考政府考试的费用议教育部豁免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报考政府考试的费用议教育部豁免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报考政府考试的费用议教育部豁免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报考政府考试的费用 

 

如上所述，本国的华文独立中学都是非营利的教育机构。教育部应像对待政府中

学一样，豁免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报考初中评估考试（PMR）、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考试（SPM）和马来西亚高级学校文凭考试（STPM）的费用，以一视同仁及公平

对待作为我国公民的独中学生，享有与国中学生同样的待遇。 

 

1.13 议成立由教育部和董教总组成的协调小组议成立由教育部和董教总组成的协调小组议成立由教育部和董教总组成的协调小组议成立由教育部和董教总组成的协调小组 

 

本会建议成立一个由教育部和董教总共同组成的常设协调小组，以便教育部和董

教总能够针对我国教育问题定期交流意见，以便解决有关教育问题。 

 

 

附件： 

 

表表表表 1：：：：雪隆巴生河流域雪隆巴生河流域雪隆巴生河流域雪隆巴生河流域、、、、柔州新山县和槟州的华小需求柔州新山县和槟州的华小需求柔州新山县和槟州的华小需求柔州新山县和槟州的华小需求、、、、供应与短缺供应与短缺供应与短缺供应与短缺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华小需求华小需求华小需求华小需求 

(2000年年年年) 

现有华小现有华小现有华小现有华小 

(2008年年年年) 

华小短缺华小短缺华小短缺华小短缺 

(保守估计保守估计保守估计保守估计) 

增建华小所需增建华小所需增建华小所需增建华小所需 

校地面积校地面积校地面积校地面积(英亩英亩英亩英亩) 

雪州鹅唛县 19 7 12 90 

雪州八打灵县 57 18 39 293 

雪州巴生县 28 21 7 53 

雪州乌鲁冷岳县 40 15 25 188 

吉隆坡 56 41 15 45 

柔州新山县（包括古来） 57 36 21 105 

槟州（槟岛和威省） 103 90 13 52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360 228 132 826 

 



 

表表表表 2：：：：当前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当前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当前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当前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 

 

州属州属州属州属 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极须增建华小的地区 
须增建华小数量须增建华小数量须增建华小数量须增建华小数量 

（（（（保守估计保守估计保守估计保守估计）））） 

雪兰莪州 

双溪毛糯（1所）、万挠（1所）、武吉布伦东（1所）；

八打灵再也市议会管辖区（8 所）、首邦市（2 所）、蒲

种（3所）、沙登岭（1所）；巴生（3所）；安邦福泉山

庄（1 所）、蕉赖（1 所）、无拉港（1 所）、双溪龙（1

所）、加影（1所）、士毛月（1所）。 

26 

吉隆坡 

蕉赖（2所）、士布爹（1所）、大城堡（1所**）、敦拉

萨镇（1 所）、旺沙玛珠（1 所*）、甲洞（1 所）、泗岩

沫（1所）。 

8 

柔州新山县 

新山区 8 所：郊外岭－优景镇－烈光镇（2 所），福林园

（1 所）、百万镇（1 所）、马塞（1 所）、大学城（1

所）、英达花园（1所）、东方花园（1所）。 

古来区 3 所：优美城（1 所）、太子城（1 所）、沙冷（1

所）。 

11 

槟州 

槟岛 5 所：阿依淡发林新镇（1 所）、垄尾（1 所）、双

溪里蒙（1所）、湖内（1所）、新港（1所）。 

威省 8 所：双溪赖（1 所）、诗布郎再也（1 所）、才能

园（1 所）、柏淡（1 所）、阿尔玛（1 所）、大山脚（1

所）、高渊（1所），双溪巴甲－武吉淡汶（1所）。 

1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58 

 

备注：2008年 1月 31日，教育部宣布批准在雪兰莪州双溪龙（Sungai Long）、加影（Kajang）、

沙登岭（Bukit Serdang）和万挠（Rawang），吉隆坡旺沙玛珠（Wangsa Maju）以及柔佛州新山金

海湾（Danga Bay），总共增建 6 所新华小。同时，另外 13 所现有华小获准迁至雪兰莪州 Bandar 

Bukit Sentosa / 武吉布伦东（Bukit Beruntung）、巴生 Bandar Parklands-Bukit Tinggi 3、安邦福泉山

庄（Lembah Maju），吉隆坡大城堡（Sri Petaling），柔佛州新山金山园（Impian Mas）、Eco 

Garden、Bandar Cemerlang，马六甲州中县 Crimson Krubong Jaya、马六甲市区 Limbongan、亚罗牙

也 Taman Perkasa Rembia，森美兰州芙蓉新镇 2（Seremban 2），吉打州亚罗士打（Alor Star）和彭

亨州（地点待确定）。 


